
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
吉价鉴估协函〔2025〕15 号

关于清理设立分公司的通知

各价格评估单位：

近期有相关部门反映，价格评估单位存在设立分公司现

象，经调查情况属实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规定，设立有限责任公

司应当具备一系列条件，包括股东符合法定人数、有符合公

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、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

程、有公司名称和住所等，才可以设立分公司。我省价格评

估单位绝大部分属于小微企业，不具备设立分公司条件。

设立分公司人员要求需有 6 名评估师，且总部人员不得

同时在分公司执业。财务要求总公司连续 3 年评估业务收入

合计不少于 1500 万元，申请前 3 年内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行

业处罚；管理要求总部需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制度，分公司

应在总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，执行统一的质量控制标准；



场所要求分公司须具备固定的办公场所，且不得与总部住所

相同。

请各单位认真清理分公司，设立分公司符合上述条件的，

报协会备案登记；不符合条件的请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前予

以取缔，并将清理情况报协会。

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

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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